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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适用范围。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

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
的适用范围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依据《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三条办理并移送公安机关的
环境违法案件。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向农用
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
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
尾矿、矿渣等的，由地方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该法第九十四条还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或
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采取
风险管控措施的或者未按照规定
实施修复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土
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二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委托他人代为履行，所需费
用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
用权人承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土壤污染
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依据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和
第九十四条办理的案件，只要达
到“情节严重”的条件就可以将案
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并
不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为
前置条件。

另外，公安机关根据有关法
律直接办理的环境违法案件，如
依据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条办理的
行政拘留案件，有关部门的行政
处罚决定也不是前置条件。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
罪的，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一）
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
废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在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
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
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三）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
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
营者堆放、利用、处置的；（四）无
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
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经营活动的；（五）未经批准擅
自转移危险废物的；（六）未采取
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
失、渗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其次是何时移送。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

条办理的案件，需要移送行政拘
留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即可移
送，无须等待处罚决定执行，也不
受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的影响。公安机关应当依
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受理，不得以
案件还处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阶段为由拒绝受理。

最后是法律效力。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在性
质上属于规范性文件，尚不属于部
门规章，其规定的程序不属于法定
程序的范畴，不存在合法性的问
题，只存在合理性的问题。

此外，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组
织编写的《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
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
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 页特别指
出：“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作
出的处理决定虽不属于《行政处
罚法》规定的处罚类型（如责令停
止建设等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
畴），但只要有专门的文书，并加
盖县级以上部门公章的，应视为
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此笔者认为，《行政主管部
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
件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可以理解为
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如罚款等）
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如
责令停止建设等）。这种理解有
利于锁定移送的时机，确保移送
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河北环境工程学
院、湖南中奕律师事务所

移送行政拘留是否以
行政处罚为前置条件？

◆曹晓凡

2019年，某沿海省份办理移送拘留
案件共有192起。就总数来看，由于近
年来企业环境意识增强，逐渐更加注重
社会声誉，2019年该省移送拘留案件较
2018年的 346件大幅度降低。另一方
面，在这192起案件中，公安机关明确接
受移送行政拘留的只有76起。

这个数据意味着基层办案的公安机
关与生态环境等行政部门在移送行政拘
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不小。而据笔者了
解，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移送行政拘
留，是否要以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行政处
罚为前置条件？

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对于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
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通过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责
令停产整治等行政处罚方式就可
以实现管理和制止违法行为的目
的。但对于一些相对严重的环境
违法行为，必须要对有关责任人
员处以人身自由处罚，才能形成
有效震慑。因此，新修订的《环境
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和新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
法》均设定了行政拘留的处罚措
施。

按照《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有四类行为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
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
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办理尚不构成犯罪，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仍需要移
送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的案
件。”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环保
法的用词是：“除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予以处罚外”予以移送；而
暂行办法的用词是：“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后”予以移送。按照
环保法和与其配套的暂行办法的
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对违法行为已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这是向公安机关
移送的前置程序。

执法实践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出发！”随着浙江省嘉兴
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分局环境执
法科科长周佳奇一声令下，结
束了一天紧张工作的生态环境
工作人员又再次集结，协同“环
保管家”团队及生态环境监督
员消失在了夜色中。

“那边有个地方味道很臭，
一阵一阵的。平常晚上出来散
步路过这里就能闻到，就是不
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在紫溪
花园门口，一位热心的老大爷
向夜巡队伍反映道。

“放心，我们环保夜巡就是
要实打实把问题给解决了。”跟
随着大爷的指引，夜巡队伍来
到紫溪花园小区斜对面的污水
泵站内，安排监测人员在人行
道对泵站内散发出来的恶臭进
行取样监测，同时立即联系泵
站工作人员，准备进入泵站内
部进一步查找问题。等待的时
候，大爷因为家里有事先行离
开，夜巡队伍并未因此将问题
搁置不管。

“ 线 索 已 经 很 明 确 了 ，今
晚，我们一定要解决泵站臭气
扰民问题。”寒意渐浓，环保人
的心却是火热。

泵站开门后，夜巡队伍进
入现场仔细查看，果然闻到了
浓度较高的恶臭气体味道。“污

水池加盖了吗？除臭剂添加了
吗？”夜巡队伍不断追问，并找
到了问题来源。

经调查，该泵站主要用于
市政污水的输送，整个泵站集
水池、格栅井未配套相关废气
收集、处理设施。经开分局工
作人员立即对泵站管理人员提
出了整改要求，同时还向其所
属污水处理公司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加紧问题
整改，举一反三，对各污水泵站
进行全面排查，杜绝相关环境
问题发生。

随后，夜巡队伍又沿着禾
兴北路、昌盛北路等路段，巡查
了紫溪花园、禾城世纪花园等
小区，以及韩泰轮胎等多家排
污企业。

在 巡 查 完 最 后 一 家 企 业
时，已是凌晨时分。马路上，只
剩零星的车辆和行人经过，而
此时的大部分人，也早已进入
甜美的梦乡。

“白天的环保人，天黑的守
夜人，我们一定要为经开区的
生态环境安全把好关、守好位、
尽好责。”周佳奇说，相信一个
个工业园区、住宅社区“小环
境”的治理能力提升，也一定会
全力推动全区乃至全市“大环
境”的整体质量持续改善。

群众的认可就是最好的礼物
嘉兴经开区环保夜巡队全天候守护碧水蓝天

◆本报通讯员项敬媛 黄健 见习记者王雯 记者晏利扬

本报见习记者蓝曦瑶 通
讯员何玲南昌报道 在九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特大跨省
非法倾倒有毒污泥案”中，江西
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连新建材有限公司 9 被告非法
倾倒污泥 14800 余吨，被法院
判令对其非法跨省倾倒有毒污
泥所造成的九江三处地块生态
资源损失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
务，如未履行修复义务则分别
共同承担 930 余万元生态修复
费用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是江
西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案件。

近年来，江西省不断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向常态
化、制度化转变，机制建设、案
例实践不断取得新突破。截至
目前，全省已经办理 16 起生态
损害赔偿案例，上述九江市的
损害赔偿磋商案件在全国引起
广泛反响，入围 2019 年全国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
案例的评选案例，并被最高法
评为 2019 年度环境资源典型
案例。

江西成立由分管副省长担
任组长，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担任副组长，
省法院、省检察院以及省直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高位推动改革。省
生态环境厅对接省直各单位联
合开展制度、实践调研论证，各
部门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一
盘棋”逐步形成。

此外，在全国率先出台《江
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配套出台《江西
省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办法（试
行）》等 4 个文件、《关于办理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若
干意见（试行）》等制度，形成改
革工作的“1+4+1”制度体系。

同时组建江西省环境损害
司 法 鉴 定 机 构 登 记 评 审 专 家
库，定期开展培训，保障人才充
足。成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评估中心，已有 8 家鉴定机
构 获 得 环 境 损 害 司 法 鉴 定 资
格，损害赔偿工作有了技术支
撑。

下一步，江西省将继续完
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
一步开展损害赔偿工作排查和
索赔，加快建立常态化制度保
障机制，构建有固定案源、有明
确启动条件、有完善索赔程序、
有充足索赔力量的工作机制，
让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融 入 日
常，抓在经常。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华 通讯员蒋轶婷上
海报道 上海市金山区生态环境局与上海某公司近日
就“乳化液渗漏金山区枫泾镇干泾港河道导致生态环
境损害”案件达成赔偿金额为 20590 元的赔偿协议。
这是国家和上海市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以
来，金山区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

2020 年 5 月 15 日，因工作人员疏忽，涉事公司后
纺车间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乳化液流入干泾港，约 100
米的河水呈乳白色。干泾港位于Ⅲ类水质控制区，系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水源保护缓冲区。根据金山区环境
监测站监测人员的当日采样结果，受污染水体中总磷
等指标浓度明显高于周边正常水体。金山区生态环境
局立即启动环境应急预案，并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行
为立案查处。

后经调查经研究，金山区生态环境局认为该公司
的违法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符合《上海市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适用范围，经金山
区人民政府授权，启动该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8 月 4 日，应涉事公司请求，金山区生态环境局和
涉事公司共同召开“上海某公司乳化液渗漏河道案件
生态环境损害专家意见咨询会”，专家就本案环境损害
赔偿有关情况出具了意见，提供了责任认定基础。

经认定，上海某公司发生乳化液渗漏河道事故后，
未及时启动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污染周边河
道，依法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9 月 25 日，在检察机关见证下，双方达成磋商协
议。涉事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20590 元，其中现场清理费用人民币 2040 元，生态环境
损害量化值人民币 18550 元。

江西损害赔偿走向制度化
已办理 16起案件，一起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上海金山首例
损害赔偿案达成磋商
涉事公司污染水源保护缓冲区，
赔偿2万余元

夜幕降临，当城市只
剩下霓虹灯的孤照，街衢
巷弄间，却总有一群人在
昏黄的灯光下忙碌，不分
昼夜为辖区的碧水蓝天

“全军出击”。他们，就是
“环保守夜人”。

这是一支由浙江省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经济
技 术 开 发 区（国 际 商 务
区）分局（以下简称经开
区分局）以及浙江省工业
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的第三方“环保管家”团队
和“民间河长”“民间闻臭
师”等生态环境监督员组
成的环保夜巡队伍。

为 建 立 全 覆 盖 、无
盲 点 的 环 境 监 管 机 制 ，
从 源 头 上 拧 紧“ 环 保
阀 ”，经 开 区 建 立“ 环 保
守夜人”制度，推进夜查
制 度 常 态 化 。 日 前 ，记
者 走 近 这 一 群“ 环 保 守
夜人”，见证了他们的付
出和收获。

深夜亮剑
恶臭扰民今晚解决

严防反弹
改善环境步履不停

手电筒、执法 APP、拍照
取 证 手 机 、专 业 监 测 仪 器 是

“标配”，每到一处，对企业环
保设备安装运行情况、停限产
进行详细察看，对河道水质环
境安全、居民小区人居环境安
全进行全面排摸……

像这样的夜巡，自今年 2
月以来，经开区生态环境局每
个月都会定期开展。

“夜晚是平时执法工作的
一个盲区，‘环保守夜人’制度
旨在通过突击检查，营造全天
候、全行业、全地域严格管理
的浓厚氛围，严厉打击企业利
用夜间时段逃避监管进行偷
排偷放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嘉兴市
生态环境局经开分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环保守夜人”
除了经开分局、环保管家项目
团队、生态环境监督员外，嘉
兴市生态环境应急监控与事
故调查中心、市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也协调参与指导，可谓是
队伍精干、技术专业。

当然，要让“环保守夜人”
制度的功效发挥到最大，最关
键的是让检查出的问题得到
根解决。

据介绍，针对群众反映意
见大、信访投诉多的重点排污

企业，“环保守夜人”通过不断
加大夜间巡查、监测频次的方
式，实施“中医”系统性把脉会
诊环境问题，从生产线源头开
始，再到污染物收集、处理、排
放各个工序，精准治污，严格
监 管 ，力 求 彻 底 解 决 根 源 问
题。对于已经整改的问题，全
面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
效，严防环境问题反弹。

8 小时之外，没有脱下制
服、没有离开岗位……虽然辛
苦，但让这些“环保守夜人”欣
慰 的 是 ，夜 查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

“今年 2 月以来，我们已
累计开展夜巡教育 37 次，发
现问题 44 个，其中一些企业
管理上的问题做到了立巡立
改，一些涉及建设投入的环境
治 理 问 题 则 制 定 了‘ 一 厂 一
策’，目前都在有序推进中。”
该负责人表示，夜巡得到了群
众的认可，就是给“环保守夜
人”最好的礼物。接下来，除
了继续保持常态化夜巡外，他
们还将不断邀请热心环保事
业的市民和技术专家加入到

“守夜人”这支公益队伍中来，
群策群力，既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排污行为，也服务企业不断
提升治污能力。

10 月 1 日 起 ，河
南省 12369 环保热线
一号通正式启动。全
省 42 条 热 线 话 务 专
线 365 天 、全 天 候 24
小时值机，实现“异地
拨号、统一受理、全时
段在线”，有效解决了
以往反映较多的“异
地投诉拨不通、语音
提示听不完、地方保
护 不 好 办 ”等 问 题 。
此举标志着河南省环
保举报热线工作从此
进入新阶段。

图为开通仪式现
场。
本报记者刘俊超摄

向鱼塘倾倒4000多吨含重金属固废

东莞9被告
赔偿400余万

本报讯 广东省东莞市首例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近日一审宣
判。法院判决黄某梅等 9 名被告连
带 赔 偿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费 等 共 计
4175124.8 元，并在当地媒体公开赔
礼道歉。

据介绍，黄某梅等 9 人因向鱼
塘 非 法 倾 倒 、填 满 共 计 总 量 为
4595.52 吨的固体废物，其中涉及重
金属污染物（锌和砷），属于“有毒物
质”，于 2018 年 5 月被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分别判处二年三个月到一年
一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
8万元到 8000 元不等。

该案刑事责任部分追究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究仍在继
续。经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鉴定
评估，上述违法倾倒固废行为造成
环 境 污 染 损 害 数 额 总 计 为
4175124.8元。

东莞市人民政府随后指定东莞
市生态环境局作为赔偿权利人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东莞市生
态环境局在向 9 名被告送达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磋商通知无果后，提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2020 年 4 月 27 日，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立案后，于 6 月 30 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9月 16日，法院一
审判决 9 名被告赔偿生态环境修复
费等共计 4175124.8 元，并在当地媒
体公开赔礼道歉。 王玮

一家之言

生态环境
执法专栏


